
     大理大学图书馆通借通还服务规则（试行） 

     为了方便读者借阅图书，提高馆藏图书利用率，图书馆开通“通

借通还”服务。包括“通借”和“通还”两个方面，“通借”是指读

者可以在本校区委托借阅其他校区的图书，“通还”是指读者可以在

本校区归还委托借阅的其他校区的图书。通借通还具体服务规则如

下： 

一、服务对象：持有本馆有效图书借阅证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和

教职工。 

二、服务范围：图书馆各校区所有馆藏图书。 

三、服务方式：读者登陆图书馆网站并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，按照

提示操作( !"#"$图书馆通借通还服务%&('())。 

*、“通借”&+ 

1.图书馆在,-./012 5 个工作日345读者。  

2.读者01的图书在本校区图书馆67 3 个工作日，3 个工作日

2读者89:书，图书馆;<(:=本>委托。图书?@4A馆藏B，

并对读者CD一>E规委托，FCDGHI- 3>J，KL<MNO

P读者通借通还委托QR一S。 

3.读者./登CTU并,-452，3 个工作日3V借阅证-本

W所在校区图书馆指X的通借通还Y#ZY#图书借阅[\。 

]、“通借”规则  

1.“通借”借阅范围^R_`a图书。b$acde图fagh

为 Ia)、i本图书、jk以lm书nopqr开s“通借”服务。 



2.读者tuv借阅本校区馆藏图书，w有xyzKL{|所借图

书本校区}馆藏，~已借出，而其他校区图书馆P书呈“可借”、“在

架”和“8./”状态的e外b图书,方可01Y#“通借”服务。 

3.读者}超j图书、}欠罚款p影响借阅QR的E章CD方可0

1“通借”服务。 

4.通借册数：每WR借 2 册，所借图书H入个W可借阅图书的总

册数。读者在委托“通借”J必须考虑各种图书的可借数v，以6证

“通借”图书@I能够顺利借出，如果“通借”图书@I而}g借阅，

则视为读者E章委托。 

六、“通还”规则 

1.Y#了“通借通还”[\的图书需按j归还-“通借通还”Y

#Z。如需再>借阅，需再>Y#通借通还[\。 

  2.“通借”图书借j与正常借还图书一致。借出和归还日j以-

本校区图书馆通借通还ZY#之日为准。 

3.“通还”图书需是Y#过“通借”[\的，读者借阅的m“通

借通还”图书1按照正常&+归还。 

七、通借通还Y#Z工作J间  

  周一至周* 上午 8：00～11：50，下午 14：00～16：50  

  节假日和寒暑假j间qN通借通还图书服务。 

八、图书馆“通借通还”Y#Z： 

  1. 下关校区图书馆新馆一楼总服务台 

联KW：丁老师 



2. 古城校区图书馆<科图书书库 

联KW：苏老师 

九、本规则8u事宜参照"#"$图书馆相关管#制度执(。  

 

 

"#"$图书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S 10 月 9 日 

 
 


